
77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热线电话：（010）67550745 电子信箱：linmiao@rmfyb.cn2026年 2月 2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林 淼 美术编辑 武凡熙

［法治星空］

法度者，正之至也。
——《黄帝四经》

从两则子孙非法砍祖坟林木案看宋代环境资源案件遵循的司法理念
□ 王 立

（本栏目由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
社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合作开设，欢迎广大专家学者、法
官及其他法律工作者以案例为切入
点，深入探讨中华法系的独特之处
和丰富内涵）

从《太平年》看法治精神：乱世安身之本，盛世行远之基
□ 艾家静

《名公书判清明集》 是南宋时期
的判词和官府公文的汇编，是研究宋
代，特别是南宋中后期社会史、经济
史、法制史的珍贵史料。在书中，有
不少涉及环境资源的案件。当时的环
境资源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如土地、林
木、水利、墓地以及在墓地上种植的
树木等。这些案件的处理反映了中国
古代司法官员审理环资案件的裁判思
路，对今天仍然有启示意义。

《名公书判清明集》 记载了两个
案例“舍木与僧”和“庵僧盗卖坟
木”，涉及子孙对祖墓上种植的树木
非法砍伐，赠与或盗卖给僧人。这
两个案件的处理结果，反映了宋代
司法官员审理这类案件没有简单地
就案办案，而是从以下几个维度来
进行考量：

秉持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人与自然
的重要关系，这在诸多典章古籍中都
有体现。如 《易经》 中就提出：“观
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
之宜”。《老子》 中说：“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
中 强 调 ：“ 不 违 农 时 ， 谷 不 可 胜 食
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
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
也。”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古代设
置了环境保护的官吏和机构，如虞、
衡等。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制定环境保
护相关法律的国家。早在原始社会
末期，就有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

规定，《逸周书·大聚》 有载：“禹
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
草 木 之 长 ； 夏 三 月 ， 川 泽 不 入 网
罟，以成鱼鳖之长”。汉朝对幼鸟的
保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汉宣帝元
康三年 （公元前 63 年） 下诏 ：“其
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
飞鸟。具为令。”秦律、唐律、宋律
都对破坏、损毁或杀害动植物的行
为有着具体而详细的规定：如“或
盗 采 人 桑 叶 ， 臧 （赃） 不 盈 一 钱 ，
可 （何） 论？赀徭三旬。”又如“诸
弃 毁 官 私 器 物 及 毁 伐 树 木 、 稼 穑
者，准盗论。”北宋初年，宋太祖赵
匡胤下诏：“民能树艺、开垦者不加
征 ， 令 佐 能 劝 来 者 受 赏 。”《宋 刑
统·户婚律》 明确规定：“户内永业
田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
以上”。为了保护植树成果，《宋刑
统·杂律》 规定：“诸荒田有桑枣之
处，皆不得放火。”同时规定，“课
农 桑 ” 是 基 层 官 员 的 一 项 工 作 职
责 。 如 果 不 能 履 行 此 项 工 作 职 责 ，
要 受 到 法 律 制 裁 。《宋 刑 统 · 职 制
律》 还 规 定 ：“ 诸 里 正 ， 依 令 授 人
田，课农桑。若应受而不授，应还
而不收，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
法者，失一事笞四十。”宋哲宗元祐
六年 （1091 年），明令墓木、土石不
得典卖和乱砍乱伐 :“墓田及田内材
木土石，不许典卖及非理毁伐，违
者杖一百，不以荫论，仍改正。”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中国
古代对于主要的自然资源——土地，
以及附着于土地上的动植物包括墓地
和树木的保护高度重视，在 《名公书
判清明集》 中设专章。司法官员在审

理本文中所列的两个案例时，都表现
出了极大的愤怒和不齿，对“舍木与
僧”案中的被告人程端汝和妙日斥责
为“不孝之子孙”“不识法之僧”；对

“庵僧盗卖坟木”案中的被告人师彬
则怒斥为“禽兽之不若”。

恪守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

慎 终 追 远 是 儒 家 提 倡 的 传 统 ，
要求人们要重视生命、孝敬父母和
铭记感恩，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
的思维方式和言行，至今仍有时代
价值。《论语·学而》 就提出：“慎
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谨慎地对
待 父 母 的 去 世 ， 追 念 久 远 的 祖 先 ，
这 样 民 众 的 道 德 风 尚 就 能 趋 于 淳
厚） 孔 子 说 ：“ 生 ， 事 之 以 礼 ；
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
矣 。” 这 就 可 以 达 到 “ 修 宗 庙 ， 敬
祀事，教民追孝也”的目的。孔子
认 为 ：“ 子 生 三 年 ， 然 后 免 于 父 母
之 怀 。 夫 三 年 之 丧 ， 天 下 之 通 丧
也 。 予 也 有 三 年 之 爱 于 其 父 母
乎 ？” 孔 子 以 子 女 出 生 后 需 父 母 三
年哺育为例，论证为父母守丧三年
的合理性，强调这是对父母养育之
恩的回报，体现了儒家重视孝道和
情感伦理的核心思想。服丧和修建
墓地并种植树木，是中国古代人们
尊祖敬宗的主要行为体现，也是慎
终追远传统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之
一。所以，在中国古代“祖父置立
墓田，子孙封植林木，皆所以致奉
先追远之意”。

基于此，在“舍木与僧”案件
中，司法官员直接提出“舍坟禁之

木 以 与 僧 ， 不 孝 之 子 孙 也 ”。 在
“ 庵 僧 盗 卖 坟 木 ” 中 ， 司 法 官 员 则
以 晋 朝 著 名 孝 子 许 孜 的 故 事 为 例 ，
认为禽兽尚畏鬼神之诛，人类更应
受礼法约束，指明被告人师彬的行
为是“背本忘义之举”，“曾禽兽之
不若”。

把握“宽猛相济”的刑事
政策

“宽猛相济”起源于西周的“明
德慎罚”，是由周公旦针对商朝末期
滥用刑罚的情况首先提出的，在春秋
战国时期得到了发展，主要是要求罚
当其罪，不滥用刑罚。同时，还要注
重教化，力求达到惩前毖后的效果。

《宋刑统·贼盗律》 规定：“诸
盗园陵内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盗
他 人 墓 茔 内 树 者 ， 杖 一 百 。【疏 议
曰】 ……若赃重者，准下条，以凡
盗论，加一等。若其非盗，唯止斫
伐 者 ， 准 杂 律 ， 毁 伐 树 木 、 稼 穑 ，
各准盗论，园陵内，徒二年半；他
人 墓 茔 内 树 ， 杖 一 百 ”。“ 舍 木 与
僧”案被告人程端汝被处以杖刑一
百；“庵僧盗卖坟木”案被告人师彬
被判“决脊杖十七，配千里州军牢
城收管”。这种处理结果反映了司法
官员对自然资源的强烈保护意识和
对人伦亲情的高度关注，因此，对
于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给予了严厉
的惩罚。

与此同时，这两个案件的审理结
果也反映了司法官员对道德教化作用
的重视。通过具体的案件处理结果，
教育民众树立正确的资源观、人生

观，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
的。“舍木与僧”案中的另一当事人
妙日是个僧侣，他因“不应为，杖六
十”。“不应为”即为“不应得为”，

《宋刑统·杂律》 对此问题有明确的
规定：“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
十；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事理
重者，杖八十。”也就是说，妙日在
案中的行为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但
从事理和情理上看，都是不可为的，
故被处以杖刑六十，这起到了警示和
教育作用，也反映了司法官员在审理
案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情理法的因
素。而在“庵僧盗卖坟木”案的判词
中，审理者明确指出了该案的处理结
果具有示范作用：“事至有司，儆之
以法，是盖挽回颓俗之一端也。”

总之，“舍木与僧”和“庵僧盗
卖坟木”这两个案例，向我们展示
了 古 代 环 资 刑 事 案 件 的 审 判 理 念 ，
也体现了古代司法官员的智慧与变
通 ， 他 们 既 注 重 法 律 的 威 严 与 公
正 ， 又 兼 顾 人 情 世 故 与 家 族 伦 理 ，
为 后 世 留 下 了 宝 贵 的 法 律 文 化 遗
产，为我们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有
益的参考和历史镜鉴。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
案例原文：

【案例一】 舍木与僧
舍坟禁之木以与僧，不孝之子孙

也；诱其舍而斫禁木者，不识法之僧
也。若果如县断，则是为尊者可舍墓
木，为侄者不合诉墓木，与法意大差
矣！程端汝勘杖一百，僧妙日不应
为，杖六十。帖县照断。

（出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
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 《名公

书判清明集卷之九户婚门·墓木》，中华
书局 1987年版，第 330页）

【案例二】 庵僧盗卖坟木
许 孜 ， 古 之 贤 士 也 ， 植 松 于 墓 之

侧 ， 有 鹿 犯 其 松 栽 ， 孜 泣 ， 叹 曰 ： 鹿
独 不 念 我 乎 ！ 明 日 ， 其 鹿 死 于 松 下 ，
若 有 杀 而 致 之 者 。 兽 犯 不 韪 ， 幽 而 鬼
神 ， 犹 将 声 其 寃 而 诛 殛 之 ； 矧 灵 而 为
人 者 ， 岂 三 尺 所 能 容 哉 ！ 师 彬 背 本 忘
义 ， 曾 禽 兽 之 不 若 。 羣 小 志 于 趋 利 ，
助 之 为 虐 ， 此 犹 可 诿 者 。 潘 提 举 语 其
先 世 ， 皆 名 门 先 达 也 ， 维 桑 与 梓 ， 必
恭 敬 止 ， 今 其 松 木 连 云 ， 旁 起 临 渊 之
羡 ， 斤 斧 相 寻 ， 旦 旦 不 置 ， 乡 曲 之 义
扫 地 不 遗 ， 此 岂 平 时 服 习 礼 义 之 家 所
应 为 乎 ！ 事 至 有 司 ， 儆 之 以 法 ， 是 盖
挽 回 颓 俗 之 一 端 也 。 师 彬 决 脊 杖 十
七，配千里州军牢城收管。

（出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
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 《名公书判清
明集卷之九户婚门·墓木》，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 332页）

汴梁城外，狼烟蔽日，战火纷
飞，后晋彰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因军
粮断绝，竟亲手弑子以充军饷；吴
越国内，一场大火扑朔迷离，内库
甲胄盗卖案牵扯出重重黑网……天
下大乱中、礼崩乐坏时，权力如走
马 灯 般 更 迭 ， 人 命 似 草 芥 般 轻 贱 ，
一幅“无法则乱、有法则安”的历
史长卷徐徐铺陈——

前段时间热播的历史正剧 《太平
年》，将镜头对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
混乱与黑暗的时期之一：五代十国。

一般讲五代十国，大家更愿意看
赵匡胤和李煜，一个雄才大略，结束
乱局，安邦定国，开启两宋四百年；
一个文采风流，做事糊涂，下场悲
惨。而本剧独辟蹊径，以偏安东南的
吴越国为主线，透过钱氏家族三代人
的经营、隐忍与抉择，勾勒出乱世中
不一样的治世图景。

今天的杭州西湖畔，保俶塔依然
静静矗立。这塔，是那段历史的见
证。钱家人在父子相杀手足相残的五
代，他们兄友弟恭，爱惜民力，为自
身和平发展做到了殚精竭虑。这样的
叙事在英雄辈出的时代，看似懦弱自
保，不够豪气，但正是这份苦心和隐
忍，反而保住了百姓。所以，如果正
巧生在吴越国，无疑是幸运的。

从这部剧中，观众不仅看到了金
戈铁马的征战场面，更从分裂走向统
一的历史演进中，领会省悟了一个贯
穿古今的深刻命题：法治精神的存续
与缺失，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是沉沦
于丛林法则，还是能走出黑暗，走向
文明有序的大治之世。

乱世之殇 秩序孤岛

五代十国，“天地闭，贤人隐”，
被史学家视为历史的至暗时刻。七十
余载风雨飘摇，“天子，兵强马壮者
为之耳”的狂言，一语道破这场权力
游戏的终极法则：道德沦丧，礼法尽
崩，暴力，成为唯一通行的语言。

《太平年》 开篇即以令人战栗的
笔触，描绘了法治彻底缺席后的野蛮
世 界 。“ 春 磨 寨 ” 里 ， 百 姓 被 视 作

“两脚羊”“粮不够，肉来凑”，字字

浸血，碾碎人性底线。剧中，父子相
残、君臣互弑成常态，百姓如风中残
絮，生命与尊严皆无保障，苟活已是
奢望。

南唐使臣“仁义在弓矢之间，法
度在疆场之内”的慨叹，佐证政权更
迭之频繁，使得任何长期的规则都无
法建立。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
姓，无人能自外于这场持续的血色漩
涡。如此极端情境下的律法屏障坍
塌，使得社会全面退回到霍布斯所言
的“自然状态”——一切人对一切人
的战争。

然而，就在这暗无天日的画卷
中，东南一隅的吴越国，却仿佛一座
秩序井然的孤岛。在钱镠“善事中
国，保境安民”的祖训指引下，钱氏
政权兴修水利 （如修筑钱塘江海塘）、
劝课农桑、发展商贸，使吴越地区在
乱世中呈现出“千里舳舻，万家灯
火”的罕见繁荣。吴越国历三代五
王，立国 72 年，始终遵循钱镠遗训，
奉中原为正朔，不称帝、不挑事，全
力深耕境内治理，使得人口稳定增
长，至纳土归宋时，已达 55万余户。

在一个人人自危、背叛成风的时
代，钱氏家族内部却保持了难能可贵
的稳定与温情。这并非因为他们天生
仁厚，而是他们深谙“皮之不存，毛
将焉附”的道理，明白内部团结与民
生安定才是政权存续的根本。

然而，这份安宁虽有规则支撑，
却远非法治“乌托邦”。《太平年》 毫
不回避地坦陈其脆弱本质：这种“人
治下的秩序”，高度依赖钱氏祖训、
钱弘俶的个人德行与政治智慧，而非
一套超越个人、具普遍约束力的法治
体系。面对内部豪族的蠢动与北宋的
虎视，钱弘俶所能倚仗的，更多的是
个人的判断与政治权衡，而非稳定的
制度框架。剧情在底层逻辑上表明，
缺乏法治精神作为内核，仅凭“明君
贤相”的德治，犹如将大厦建于流沙
之上，随时可能因权力更迭或外力冲
击而崩塌。

纳土归宋 法治深意

身处至暗时刻，文明的火种却并
未完全熄灭。《太平年》 中，几缕追
求秩序与法度的微光，穿透厚重的历
史阴霾，预示着法治重建的可能。这
光芒，既来自高层统治者的自觉，也
源于士人阶层对道统的坚守，更源于
几位主角即有为者，对“天下太平”

的朴素憧憬与执着追求。
剧中塑造了三位怀抱理想的青年

君主形象：后周的郭荣 （柴荣）、宋
太祖赵匡胤、吴越国的钱弘俶。他们
的道路各异，却共享着“终结乱世，
致太平”的宏大愿景，以不同的方式
践行着对秩序与法治的探索。

郭荣夙兴夜寐，亲治水患、修筑
河堤，彰显实干安民之风；其养父郭
威即位后即拜谒孔庙，宣示恢复儒家
礼法秩序之志。元老冯道提出“众人
之所需，即为天下之儒”的治理哲
学，试图为权力注入伦理与规则的约
束，遏制暴力夺权的恶性循环。值得
一提的是，郭荣称帝后，曾因旧怨想
处死贪赃的县令，却因宰相范质以

“法不至死”据理力争而妥协，印证
了乱世中对法治底线的坚守。

钱弘俶的成长轨迹，尤为清晰地
勾勒出法治精神从萌芽到自觉的过
程。剧中虚构却寓意深刻的一幕：少
年九郎君当着耶律德光的面，堂前怒
斥并刀刺纵兵抢掠的张彦泽，高呼

“是非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
万 千 黎 民 在 下 ， 万 古 不 变 ”。 这 一
刻，他完成了从一个散淡的王子向以
天下为己任的治理者的关键蜕变。他
开始深刻认识到，仅仅有善意和德行
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并维护一套明确
的规则与是非标准，方能保护弱者，
约束强权，使社会免于弱肉强食。继
位后，他整顿吏治、严惩贪腐，废除
苛捐杂税，设立“撩湖军”专司西湖
维护，将规则意识融入治理细节，方
令吴越百姓得以安享太平。

剧中塑造的赵匡胤的形象，从侍
卫亲军成长为开国皇帝，既有战场杀
伐的果决，也有“杯酒释兵
权”的智慧，更怀揣着“复饮
太平年下一杯热酒”的天下情
怀。他立下“不滥杀、不劫
掠”的军规，使其区别于其他
乱世逐权者，也为宋朝“文
治”奠定基础，开启了以制度
约束权力的尝试。

这些散落在历史各处的努
力，如点点星火，汇聚成一股
渴望规则、追求正义的时代潜
流。它们表明，即便在最黑暗
的 时 期 ， 对 文
明、秩序与法治
的向往，依然是
人性中不灭的光
辉，是社会走出
丛林、重建文明

的原始动力。
《太平年》 剧情的高潮与终点，

落在钱弘俶“纳土归宋”这一重大历
史抉择上。公元 978 年，在北宋基本
统一中原的大势下，钱弘俶审时度
势，主动赴汴京朝觐，并献上吴越国
所辖十三州、八十六县的土地、户籍
与军队，和平归附中央政权。这一举
动，在当时以武力征服为主流的背景
下，可谓石破天惊。

这一选择，表面看或有明智的
政治考量，深层却蕴含着对更高层
次法治秩序与和平价值的认同和追
求 。 它 意 味 着 钱 弘 俶 及 其 统 治 集
团 ， 超 越 了 “ 家 天 下 ” 的 私 欲 和

“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狭隘，选
择了“天下为公”和“民生至上”。
苏轼在 《表忠观碑》 中盛赞：“其民
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它使吴越百
姓避免了必然惨烈的统一战争，保
全了百年建设成果，实现了从地方
割 据 的 “ 小 法 治 ” 向 国 家 统 一 的

“大法治”的平稳过渡。
再深看一层，钱弘俶的“纳土”

与赵匡胤的“释兵权”，一南一北，
看似迥异，实则异曲同工。二者皆以
非暴力、合规则的方式，处理权力集
中与分配这一核心政治问题，力图打
破“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恶性循
环，标志着时代精英开始集体反思乱
世根源，并尝试以制度性、规范性的

安排，取代纯粹的暴力博弈，为社会寻
一条可预期、可持续的稳定之路，是法
治精神在历史关键时刻一次震撼人心的
伟大实践。

古今回响 镜鉴永续

《太平年》 落幕，一段历史归于沉
寂，但其叩问的法治命题，却在千年后
的今天激起深沉回响。剧中所展现的乱
世之痛与秩序之珍，已成为关乎人类社
会组织根本原理的永恒镜鉴。

历史反复昭示：法治兴，则国泰民
安；法治废，则国乱民怨。法治精神
是社会文明的“元气”。它意味着法律
至 上 ， 任 何 组 织 与 个 人 皆 在 法 之 下 ；
意 味 着 权 力 必 须 被 关 进 制 度 的 笼 子 ；
意味着权利与义务对等，公平正义成
为可触可感的现实。它不仅是条文的汇
编，更是浸润于社会肌理的文化信仰与
行为准则。

钱弘俶的成长与抉择，是法治精
神 从 “ 个 体 觉 醒 ” 走 向 “ 治 理 实 践 ”
的生动写照。从依赖祖训，到深刻认
识“法度兴则国兴，法度废则国亡”，
他在乱世中探索“以规治民、以法安
邦”之路。整顿吏治，严惩贪腐，打
破 特 权 ； 重 视 民 生 ， 完 善 惠 民 之 策 ，
让 法 律 成 为 百 姓 的 “ 护 身 符 ”。 最 终

“纳土归宋”的抉择，更是法治精神中
“天下为公、民生至上”内核的极致体

现 —— 当 政 权 存 续 与 天 下 太 平 冲 突
时，他放弃一族基业，选择了和平归
附 ， 避 免 了 生 灵 涂 炭 ， 以 行 动 诠 释

“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法治初心。
《太平年》 的历史启示，于今依然

不绝于耳。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式
现代化需要法治的坚实保障，而法治
的落地生根，离不开全社会法治精神
的 培 育 与 践 行 。 无 论 是 维 护 公 平 正
义、化解矛盾纠纷，还是保障高质量
发展、守护人民幸福生活，皆离不开
法治精神的引领。

乱 世 藏 危 ， 法 治 安 邦 ； 盛 世 行
远 ， 法 治 护 航 。《太 平 年》 不 仅 还 原
了一段尘封的历史，更让我们读懂法
治精神的永恒价值。它告诉我们，法
治是护佑民生的具体实践，是支撑社
会有序运行的精神脊梁。钱弘俶、赵
匡 胤 等 人 对 “ 致 太 平 ” 的 誓 言 与 求
索，穿越时空，至今仍叩击心扉。法
治精神，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北极
星 ”， 照 亮 我 们 脚 下 的 道 路 ， 指 向 一
个更加公平、正义、安宁、繁荣的未
来。唯有将法治精神深深熔铸于民族
的血脉之中，方能确保我们的社会在
纷繁挑战中岿然不动，确保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巨轮在法治的航道上行稳
致远。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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